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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集源穗意液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一致行动人变更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

责任。 

 

一、变更基本情况 

（一）变更主体 

□第一大股东变更       □控股股东变更  

□实际控制人变更       √一致行动人变更  

 

（二）变更方式 

 

万祯祥通过执行法院裁定，使得挂牌公司一致行动人发生变更，由万刚、朱永玉、合

肥春茂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变更为万刚、朱永玉、万祯祥、合肥春茂生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存在新增的一致行动人。 

一致行动人增加的还需披露： 

1、增加后的一致行动人包括：万刚、朱永玉、万祯祥、合肥春茂生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2、一致行动人关系构成的认定依据： 

□签订协议 √亲属关系 □其他 

3、是否存在其他应当认定而未认定为一致行动的主体：否 

 

 

二、变更后  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一）合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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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合肥春茂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伙类型 有限合伙 

住所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繁华大道西立恒工业广

场 A11 号 201 

实缴出资 1,500,000 

成立日期 2014年 8月 27 日 

主营业务 

股权、债券投资；企业管理、融资信息咨

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实际控制人名称 万刚 

实际控制人的认定依据 持股 93.3333% 

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是否需要履行内部相关程序 否   

 

（二）自然人 

姓名 万刚 

国籍 中国 

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合肥集源穗意液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 

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液压动力机械及元件制造 

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合肥市合经区繁华大道西立恒工业广场 A11

号 

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万刚直接持股 5,625,000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55.8036%，合

肥春茂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公司持股 1,125,000 股，占

公司总股份比例为 11.1607%。万



公告编号：2024-027 

刚在春茂生持股比例为

93.3333%。与一致行动人朱永玉、

万祯祥、合肥春茂生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合计持有公司股

权 100%。 

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是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姓名 朱永玉 

国籍 中国 

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合肥集源穗意液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董事会秘书 

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液压动力机械及元件制造 

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合肥市合经区繁华大道西立恒工业广场 A11

号 

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朱永玉直接持股 978,000 股，占公

司总股本 9.7024%。 

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是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姓名 万祯祥 

国籍 中国 

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合肥集源穗意液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

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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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液压动力机械及元件制造 

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合肥市合经区繁华大道西立恒工业广场 A11

号 

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万祯祥直接持股 2,352,000 股，占

公司总股本 23.3333%。 

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是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三、  一致行动人变更的原因及对挂牌公司的影响 

万祯祥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万刚和朱永玉所生之子，2024 年 11 月 18 日江苏省常州

市天宁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前，万刚直接持股 5,625,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55.8036%，朱永玉直接持股 978,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9.7024%，合肥春茂生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公司（以下简称：春茂生）持股 1,125,000股，占公司总股份比

例为 11.1607%。万刚在春茂生持股比例为 93.3333%，为春茂生执行合伙人。2024年 11

月 18日，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出具“（2024）苏 0402执恢 486 号之一”《执行

裁定书》，裁定李善友持有的集源液压 2,352,000 股股票，归买受人万祯祥所有。江苏

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后，万刚、朱永玉、万祯祥、合肥春茂生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 10080000.00股。 

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对一致行动人认定的相关法律法规，万祯祥为公司

实际控制人万刚之子，存在法定的一致行动关系，出于审慎考虑增加一致行动人，使得

挂牌公司一致行动人发生变更。 

本次一致行动人变更，未导致公司的原一致行动人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动，不会对公司资产、人员、财务、机构及业务的完整性和独立性产生影响，不会对公

司的生产经营和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四、其他事项 

（一）信息披露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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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变更是否构成收购 否 

若构成，是否已披露相关文件 不适用 无 

本次变更是否触发权益变动 否 

若触发，是否已披露相关文件 不适用 无 

 

（二）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本次变更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批准部门 不适用 

批准程序 不适用 

批准程序进展 不适用 

 

（三）限售情况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并购重组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2 号——权益变

动与收购》第 2.2.3 条规定，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人数发

生变化，但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挂牌公司自事实发生之日起 

2个交易日内披露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变化情况公告即可。同时，挂

牌公司应当比照《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对新增的一致行动

人所持有的股份办理限售手续；限售期为自其成为一致行动人之日起的 12个月内。 

 

（四）其他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公告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变更事项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

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以及相关规定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五、备查文件目录 

新增一致行动人万祯祥的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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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集源穗意液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1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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